
案情
孙女士所在的公司鉴于办公

楼租赁合同到期， 也为节省房租
支出， 于近日决定将办公地址由
繁华的城中心搬迁至新建的、 相
对冷清的郊区。 由于搬迁后的新
址距离孙女士家很远， 每月上下
班的费用支出， 与以前相比至少
要增加150元， 如果公司不予补
偿， 无疑意味着孙女士的月收入
将减少相应的金额， 孙女士曾要
求公司给予补偿。 可公司却一口
拒绝 ， 认为孙女士工作业绩平
平， 却不能和其他先进员工一样
自行克服困难。 甚至明确表示，
如果孙女士不同意前往， 可以自
行离职， 其也同意在额外支付给
孙女士一个月工资的基础上， 解
除与孙女士的劳动合同。 请问：
公司真的可以拒绝补偿上下班交
通费用并解除劳动合同吗？

说法
公司的行为并无不当， 即其

有权拒绝或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法 》 第26条规定 ： 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原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
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应
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
者本人。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
也有相应规定。 也即， 只要与签
订劳动合同时的实际情况相比，
出现了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事由， 用人单位便可以与劳
动者协商变更原有劳动合同， 如
果不能达成一致， 用人单位则可
以在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 ， 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与之对应， 在孙女士与公司
不能就上下班交通补偿达成协议
的情况下， 公司究竟能否在额外
支付给其一个月工资的基础上，
将其解聘， 取决于公司迁移新址
是否属于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对此，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因为根据 《关于 〈劳动法〉 若干
条文的说明 》 第 26条之规定 ，
“客观情况” 是指 “发生不可抗
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
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 如
企业迁移、 被兼并、 企业资产转
移等。” 公司迁移新址， 虽然具
有为节省房租支出的目的， 但同
样不能排除是因为租赁合同到期
的客观因素， 才致使无法继续在
原址开办， 进而导致孙女士与公
司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在原址履
行， 即当属其列。

颜东岳

公司迁址上班不便
双方均可提出解约

【法律咨询台】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张旭 │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8月 18日·星期二

□王子琪 王子豪

连日来， 天津港瑞海公司危
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案的
进展一直牵动着国人的心。 同时
也让人们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有
了更广泛的关注。 尽管前不久新
修改的 《安全生产法》 进一步强
调了以人为本 、 强调了制度建
设、 强调了安全培训、 强调了工
会监督 ， 特别是强调了领导责
任、 强调了特别重大生产事故的
刑事责任追究， 然而要想真正防
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还需要
各方树立法治意识。 为此， 笔者
结合具体案例， 对此类事故做了
简要分析。

违规作业致员工伤亡
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某药企系未经任何行政审
批、 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无安
全管理人员、 未对从业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 未设置必要的安全设
施、 生产系统不具备基本的安全
生产条件的情况下， 非法建设、
生产的。

前不久该厂工人李某在下场
检修管道时， 不幸中毒昏迷， 随
后工厂负责人张某和其他工人实
施营救， 相继中毒。 李某、 张某
等四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有二
人轻度中毒 ， 经医院处理后康
复。 经查事故直接原因为违规作
业、 施救不当导致。

说法：

违章违规作业是一种违反安
全生产法的行为， 因而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要
负刑事责任。

修改后的 《安全生产法》 规
定：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
职责： 建立、 健全本单位安全生
产责任制；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保证
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等。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
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知识， 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
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
急处理措施， 知悉自身在安全生

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未经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 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
位有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等行为的， 有关部门可责令限
期改正、 罚款。

另外 ， 《刑法 》 第134条规
定： 在生产、 作业中违反有关安
全管理的规定， 因而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的， 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设施不达标致员工伤亡
属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某老金厂金矿股份有限公司
井下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十
人死亡、 二十八人受伤 （其中一
人重伤）。 经查事故原因是二盲
井井筒内的电缆起火， 引燃盲竖
井井壁护帮的板棚及木罐道， 发
生火灾， 导致正在进行采矿作业
的人员中毒窒息。 事前事故企业
作业人员未配备自救器等， 特别
是未建设地下矿山安全避险 “六
大系统”： 监测监控系统、 井下
人员定位系统、 紧急避险系统、
压风自救系统、 供水施救系统和
通信联络系统。 生产设施、 生产
条件不符合规定。

说法：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是指
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
不符合国家规定， 因而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的行为。

新修改的 《安全生产法》 规
定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
和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
条件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
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生产经
营单位有 “未按照规定对矿山、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 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
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 矿山、 金
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
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
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
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
查同意” 等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
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 限期
改正；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 第135条规定： 安全

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
合国家规定， 因而发生重大伤亡
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应承担刑事责任。

降工程质量致员工伤亡
属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一公路大桥， 通车不到一年
发生断裂 ， 致使四辆大货车坠
落， 造成三人死亡、 五人受伤。
一正在建设中的楼盘， 一栋大楼
突然坍塌致十一名建筑工人受
伤。 经查为偷工减料， 钢筋水泥
不达标， 建筑结构不合理所致。

说法：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是指
建设单位 、 设计单位 、 施工单
位 、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
定， 降低工程质量标准， 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的行为。 该罪侵犯的
客体是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以
及国家的建筑管理制度， 该罪在
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
降低工程质量标准， 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的行为。

所谓违反国家规定， 是指国
家有关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方
面的法律、 法规。 建设单位的违
规行为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要
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施工企业压
缩工程造价或增加建房的层数，
从而降低工程质量； 二是提供不
合格的建筑材料 、 构配件和设
备， 强迫施工单位使用， 从而造
成工程质量下降。 建筑设计单位
的违规行为主要是不按质量标准
进行设计。 建筑施工单位的违规
行为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在施
工中偷工减料， 故意使用不合格
的建筑材料、 构配件和设备； 二
是不按设计图纸施工； 三是不按
施工技术标准施工。 近年时有桥
梁、 楼房坍塌事件发生， 工程质
量必须高度重视。

新修改的 《安全生产法》 规
定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
人、 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
计负责。 上述案涉及工程重大安
全事故罪。 《刑法》 第137条规
定，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

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
定， 降低工程质量标准， 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的 ， 对直接责任人
员，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罚金。

隐瞒不报贻误抢救时机
属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刘某是一煤矿的副矿长。 当
班期间所属煤矿一井井下发生一
起严重瓦斯事故。 经查事故发生
后， 为逃避责任， 刘某不但不向
上级有关部门及时报告和参与事
故抢救， 反而在事故抢救期间逃
匿， 导致井下工人5人死亡。

说法：

事故发生后， 负有报告职责
的刘某为逃避责任， 不但不向上
级有关部门及时报告和参与事故
抢救， 反而逃匿贻误事故全力抢
救时机，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
成隐瞒不报安全事故罪。

不报、 谎报安全事故罪， 是
指在安全事故发生后， 负有报告
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
况， 贻误事故抢救， 情节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新修改的
《安全生产法》 规定， 生产经营
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 事故
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
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
报告后 ， 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
施， 组织抢救， 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
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 不得隐瞒不报、 谎报或者
迟报， 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
毁灭有关证据。 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时， 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
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
者逃匿的， 给予降级、 撤职的处
分， 并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
分之一百的罚款； 对逃匿的处15
日以下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照
《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 规定： 在安全事故
发生后， 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
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 贻误事故
抢救， 情节严重的， 构成不报、
谎报安全事故罪。

违章违规作业造成员工伤亡———重大责任事故罪
生产条件不达标致员工伤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降低工程质量造成员工伤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隐瞒事故抢救造成员工伤亡———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漠视职工安全或涉罪触刑


